关于公布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党员活动室
申请使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为深入推进学生党建“6633工程”的实施，进一步深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舍区工作，我校在学生宿舍东苑1号楼和3号楼二楼建立了两个学生党员活动室。为加强活动室管理，有效发挥活动室的教育阵地作用，现公布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党员活动室申请使用管理规定》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一、使用范围
各学院以学院为单位申请使用学生党员活动室，使用者主要为学生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。
二、使用用途
召开党员会议，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学习、教育和培训活动，开展热点问题讨论、专题讲座，开展寓教于乐的党员文体活动、结对帮扶活动以及其他健康向上的活动等。
三、申请方式
申请使用单位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党员活动室申请使用表》（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教育管理科备档，一份交活动室所在宿舍楼管理员，一份自存），经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教育管理科批准后方可使用。申请流程：填表——申请学院盖章—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教育管理科审核批准（每周工作日时间）——宿舍楼管员处交表、取钥匙。
四、使用要求
1、1号楼学生党员活动室仅供女生使用，3号楼学生党员活动室仅供男生使用。
2、严格按照申请批准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开展活动，禁止在活动室内开展未经审核批准的任何活动，如果活动时间需要延长，须再次申请。
3、活动室内所配备的所有物品，应妥善使用，用后原样摆放好，未经允许不得外借。室内所有书籍、刊物只供在使用期间学习、浏览、查阅，不允许带出，看毕放回原处，并爱护书籍。
4、活动室因地处学生宿舍区，室内禁止吸烟和大声喧哗。
5、注意室内卫生的维护，用完要进行卫生清理，保持室内清洁。禁止在活动室丢弃垃圾，禁止在活动室内用餐。
6、注意用电安全，禁止使用所有宿舍区违禁用电设备。
7、用毕须关闭好门窗，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活动室。
8、须服从学生工作（部）处管理人员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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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（部）处
2014年5月26日
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党员活动室申请使用表

	使用学院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活动人数
	

	申请场所
	1号楼活动室□    3号楼活动室□

	活动时间
	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时——     时

	活 动 内 容

	







	学
院
意
见
	

签字：
盖 章
年  月  日
	学工部
意
见
	
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学生处教育管理科备档，一份交活动室所在宿舍楼管理员，一份自存；2、活动时间限定为每日8：00-22:30；3、学院意见须由负责党建的辅导员老师签字。
